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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大纲依据TZ 6—2021《农业机械专项鉴定大纲编写规则》编制。 

本大纲为首次制定。 

本大纲由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提出。 

本大纲由江苏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技术归口。 

本大纲起草单位：江苏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 

本大纲主要起草人：赵海瑞、陈智、滕兆丽、陶云坤、彭骏、纪博文、戴金方。 

 



DG32/Z 031—2021 

1 

农产品真空冷冻干燥机 

1 范围 

本大纲规定了农产品真空冷冻干燥机专项鉴定的鉴定内容、方法和判定规则 

本大纲适用于农产品真空冷冻干燥机（以下简称干燥机）的专项鉴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0396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  总则 

JB/T 10285-2017  食品真空冷冻干燥设备 

3 术语和定义 

JB/T 10285-2017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基本要求 

4.1 需提供的文件材料 

除申请时提交的材料之外，需补充提供以下材料： 

a) 产品规格表（见附录 A）一份； 

b) 样机照片（左前方 45°、右前方 45°、正后方、产品铭牌各 1张）； 

c) 创新性证明材料（整机或部件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科技成果评价证书、科技成果查新

报告之一）； 

d) 干燥仓内部件和物料盘的材质满足食品卫生要求的证明； 

e) 符合大纲要求的检验检测报告（如适用）； 

f) 符合大纲要求的实地试验验证报告（如适用）。 

以上材料需加盖制造商公章。 

4.2 样机确定 

样机由制造商无偿提供且应是12个月以内生产的合格产品，样机数量为1台（套）。样机应在制造

商明示的合格品存放处获得，也可在使用现场获得，由鉴定人员验样并经制造商确认后，方可进行鉴定。

试验鉴定完成且制造商对鉴定结果无异议后，样机由制造商自行处理。 

4.3 机型大小划分 

干燥机按总干燥面积A划分为大型、中型、小型，见表1。 

表1 机型大小划分表 

项目 大型 中型 小型 

总干燥面积A（m
2
） A≥100 50≤A＜100 A＜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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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涵盖机型 

4.4.1 符合下列条件的干燥机为一个产品系列，产品系列根据制造商申报确定。  

a) 加热方式、加热源种类、冷阱型式均一致且总干燥面积属同一机型大小划分（见表 1）范围内；  

b) 制冷压缩机、真空泵的结构型式及功率大小、干燥仓工作压力及部件材质均相同。  

4.4.2 产品系列中，总干燥面积最大的机型可以涵盖其他机型。 

5 鉴定内容和方法 

5.1 一致性检查 

5.1.1 检查内容和方法 

一致性检查的项目、允许变化的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见表2。制造商填报的产品规格表的设计值应

与产品执行标准、产品使用说明书所描述的一致。对照产品规格表的设计值对样机的相应项目进行检查。 

表2 一致性检查项目、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 

序号 检查项目 限制范围 检查方法 

1 型号名称 一致 核对 

2 外形尺寸（长×宽×高） 允许偏差为 3% 测量 

3 总功率 一致 核对 

4 加热方式（接触式、非接触式） 一致 核对 

5 加热源种类 一致 核对 

6 冷阱型式（内置式、外置式） 一致 核对 

7 干燥仓容积 允许偏差为 3% 测量 

8 总干燥面积 允许偏差为 3% 测量 

9 干燥仓工作压力 一致 核对 

10 加热板加热温度 一致 核对 

11 冷阱蒸发温度 一致 核对 

12 物料盘数量 一致 核对 

13 物料盘内廓尺寸（长×宽×高） 允许偏差为 3% 测量 

14 压缩机结构型式 一致 核对 

15 压缩机功率 一致 核对 

16 真空泵结构型式 一致 核对 

17 真空泵功率 一致 核对 

5.1.2 判定规则 

一致性检查的全部项目结果均满足表2要求时，结论为符合要求；否则，结论为不符合要求。 

5.2 创新性评价 

5.2.1 评价方法 

5.2.1.1 创新性评价依据创新产品应用领域、技术创新点的情况，采用材料评审方式或专家组评价方

式之一进行评价。 

5.2.1.2 材料评审方式，依据制造商提供以下材料之一进行评价： 

a) 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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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实用新型专利； 

c) 科技成果评价证书； 

d) 科技成果查新报告。 

5.2.1.3 专家组评价方式，由省级以上农机事业单位或农机学会（协会）等组织专家组成评审组，对

制造商提供的创新性材料进行评价，专家组人数为单数且不少于 3名。 

5.2.2 判断规则 

5.2.2.1 材料评审的，经评价该产品具有创新性，结论为符合要求；否则，结论为不符合要求。 

5.2.2.2 专家组评价的，专家组形成创新性评价意见，2/3以上的专家评价该产品具有创新性，结论

为符合要求；否则，结论为不符合要求。 

5.3 安全性检查 

5.3.1 安全防护 

5.3.1.1 干燥机应设置接地端子；电气控制系统应设置漏电、短路保护装置，电控设备绝缘电阻应不

小于 2 MΩ。 

5.3.1.2 干燥机应安装真空度表，超压应能报警。 

5.3.1.3 干燥机应安装测温仪表，超温应能报警。 

5.3.1.4 干燥机应安装计时器，超时应能报警。 

5.3.1.5 干燥机所有操纵装置周围应有不小于 25 mm 的间隙。 

5.3.1.6 干燥仓的仓门应开关灵活、无变形，密封良好、安全可靠，门与仓体应设锁扣装置。 

5.3.1.7 对操作及相关人员可能触及到高温和冷冻低温位置，应设置安全防护装置。 

5.3.2 安全信息 

5.3.2.1 干燥机在接地端子处应有接地标识；电控操作系统应有防触电标志；应设有防烫、防冻安全

标志，所有标志应符合 GB10396的规定。 

5.3.2.2 关键操纵装置附近应粘贴醒目的文字说明及操作符号。 

5.3.2.3 使用说明书中应有安全注意事项，产品上设置的安全警示标志应在使用说明书中复现。 

5.3.3 安全性能 

5.3.3.1 干燥机的工作噪声应不大于 95 dB(A)。在机组两侧靠近真空泵、制冷压缩机和人员操作位置

各测 1点，每点距离干燥机外表面 0.5 m，离地高度 1.5 m处，用声级计的计权网络 A档测量，测 3次

取测量算术平均值。 

5.3.3.2 干燥仓仓体应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并设有观察窗。打开真空机组与干燥仓连接的阀门，关

闭其他干燥仓上与外界连接的阀门，关紧干燥仓的仓门，开启抽真空机组。通过真空计观察，当干燥仓

内的压力低于极限工作压力 13Pa 时，关闭真空机组与干燥仓连接的阀门；关闭真空机组，保压 24 h

以上，干燥仓仓体应无变形。 

5.3.4 判定规则 

安全防护、安全信息和安全性能检查符合5.3.1、5.3.2、5.3.3规定时，安全检查结论为符合要求；

否则，结论为不符合要求。 

安全性检查可采信具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依据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

或企业标准出具的符合本大纲要求的安全性检查报告。 

5.4 适用地区性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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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地区性能试验可采信县级以上农机主管部门、鉴定、推广、科研等单位开展的实地试验验证报

告，或具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依据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或企业标准出具的

检验检测报告，检验检测报告或实地试验验证报告中至少应包括本大纲所规定的性能试验项目。 

5.4.1 试验内容 

适用性评价内容和要求见表3。 

表3 适用性评价内容和要求 

序号 项目 单位 要求 

1 抽真空时间 min ≤10 

2 解除真空时间 min ≤15 

3 静态真空漏率 Pa·L/s 
≤25（干燥仓容积≤20 m

3
）； 

≤100（干燥仓容积＞20 m
3
） 

4 单位面积升华水量 kg/（m²·h） ≥2.0 

5 单位脱水量能耗 

电加热 kW·h/kg 耗电量 a ≤2.5 

蒸汽加热 
kW·h/kg 耗电量 a ≤1.2 

kg/kg 耗汽量 b ≤1.2 

备注 

a 耗电量应包括加热系统、真空系统、制冷系统及电气控制系统等所有部分的耗电量。其中制冷系统能耗

不包括冻干前食品预冻结的能耗。 

b 蒸汽压力应控制在（0.6±0.05）MPa。 

5.4.2 作业性能试验 

5.4.2.1 试验条件 

试验条件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试验场地应通风良好，干燥机距离墙体的距离应在 600mm以上； 

b) 试验用电压和环境温度等条件应符合使用说明书要求。试验电压与额定工作电压的偏差不超过

额定工作电压的±5%；试验环境温度为 25±5 ℃； 

c) 负载试验在名义工况下进行。名义工况应符合：干燥仓工作压力为（40±5）Pa；加热板输入

的加热功率为（1.7±0.1）kW/m
2
；冻干物料为冰块、冰层或碎冰； 

d) 试验前应对干燥托盘和加热板进行标记，记录对应关系，干燥托盘按 10kg/m
2
进行装冰，进行

测试单位面积升华水量。 

5.4.2.2  试验样机 

样机的技术状态应符合使用说明书要求，操作人员应技术熟练。 

5.4.2.3 试验方法 

a) 抽真空时间测试 

打开所有抽空真空机组与干燥仓之间的阀门，对于外置式冷阱还应打开连接冷阱的真空阀门。开启

抽空真空机组，用秒表记录干燥仓从环境大气压降至 133 Pa时所用时间。 

b) 解除真空时间测试 

在名义工况的工作压力（40±5）Pa下，关闭所有其他阀门，对于外置式冷阱应保持连接冷阱的真

空阀处于开启状态。关闭所有抽空真空机组。打开干燥仓充气阀门，同时开始计时。当干燥仓压力升到

环境大气压时，停止计时，记录时间。 

c) 静态真空漏率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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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真空机组与干燥仓连接的阀门，关闭其他干燥仓上与外界连接的阀门，关紧干燥仓的仓门，开

启真空机组。通过真空计观察干燥仓内的压力，当压力低于极限工作压力 13Pa 时，关闭真空机组与干

燥仓连接的阀门，记录仓内压力 p1和保压的开始时间。关闭真空机组，干燥仓保压满 24 h后，记录干

燥仓内压力 p2和保压的结束时间。打开充气阀，给干燥仓充气。干燥仓的静态真空漏率按公式（1）进

行计算。 

tVpp ∆−= )(I 12Lt ………………………………………………（1） 

式中： 

LtI ——静态真空漏率，单位为帕升每秒（Pa·L/s）； 

1p  ——计时开始时干燥仓内的压力，单位为帕（Pa）； 

2p  ——计时结束时干燥仓内的压力，单位为帕（Pa）； 

V  ——干燥仓容积，单位为升（L）； 

t∆ ——保持干燥仓内压力的时间，单位为秒（s）。 

d) 单位面积升华水量、单位脱水量能耗测试 

在名义工况下，按 JB/T 10285-2017中第 6.6.2、6.6.3条进行测试与计算。 

5.4.3 判定规则 

试验结果满足表3要求，或制造商提供的检验检测报告、实地试验验证报告满足表3要求时，适用地

区性能试验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适用地区性能试验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5 综合判定规则 

5.5.1 产品一致性检查、创新性评价、安全性检查、适用地区性能试验为一级指标，其包含的各检查

项目为二级指标。指标分级与要求见表 4。 

表4 综合判定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项目 单位 要求 

一致性检查 1 见表1 / 符合本大纲表1的要求 

创新性评价 1 见5.2.1 / 符合本大纲5.2.2的要求 

安全性检查 

1 安全防护 / 符合本大纲第5.3.1的要求 

2 安全信息 / 符合本大纲第5.3.2的要求 

3 安全性能 / 符合本大纲第5.3.3的要求 

性能试验 

1 抽真空时间 min ≤10 

2 解除真空时间 min ≤15 

3 静态真空漏率 Pa·L/s 
≤25（干燥仓容积≤20 m

3
）； 

≤100（干燥仓容积＞20 m
3
） 

4 单位面积升华水量 kg/（m²·h） ≥2.0 

5 单位脱水量能耗 

电加热 kW·h/kg 耗电量a ≤2.5 

蒸汽加热 
kW·h/kg 耗电量a ≤1.2 

kg/kg 耗汽量b ≤1.2 

备注 

a 耗电量应包括加热系统、真空系统、制冷系统及电气控制系统等所有部分的耗电量。其中制冷系统能

耗不包括冻干前食品预冻结的能耗。 

b蒸汽压力应控制在（0.6±0.05）MPa。 

5.5.2 一级指标均符合大纲要求时，专项鉴定结论为通过；否则，结论为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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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产品规格表 

表A.1 产品规格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设计值 

1 型号名称 /  

2 外形尺寸（长×宽×高） mm  

3 总功率 kW  

4 加热方式（接触式、非接触式） /  

5 加热源种类 /  

6 冷阱型式（内置式、外置式） /  

7 干燥仓容积 m
3
  

8 总干燥面积 m²  

9 干燥仓工作压力 Pa  

10 加热板加热温度 ℃  

11 冷阱蒸发温度 ℃  

12 物料盘数量 个  

13 物料盘内廓尺寸（长×宽×高） mm  

14 压缩机结构型式 /  

15 压缩机功率 kW  

16 真空泵结构型式 /  

17 真空泵功率 kW  

企业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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